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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鹏起科技 鹏起 B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因签署《差额补足合同》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涉讼《差额补足合同》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目前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39,890万元（股票回购价款）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无

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2018 年 11 月 23 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鹏起

科技”）披露了《关于签署<差额补足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13），

经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朋起先生自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等就股票收益权

转让及回购签署的《差额补足合同》属于未履行规定决策程序签署的重要合同。 

2019 年 1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6），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证券回购合同纠

纷一案，其持有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 

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高院”）送达

的《应诉通知书》（[2018]京民初 226 号）、《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初 226

号）以及《民事起诉状》，获知公司因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签署《差额补

足合同》的事项涉及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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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各方： 

 名称/姓名 地址 

法定代

表人/

执行事

务合伙

人 

原告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江阴华中”）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写

字楼 502 
梁鑫 

被告一 
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

片区高新区北航路 19 号 2 幢 102

室 2号 

张鹏杰 

被告二 洛阳申祥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洛阳市洛龙区宇文恺街 67 号科研

楼 3楼 
宋雪云 

被告三 张朋起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号 / 

被告四 宋雪云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号 / 

被告五 张鹏杰 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 / 

被告六 张玉辉 河南省宜阳县城关镇 / 

被告七 北京申子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北花园街甲 1 号院 1

号楼-1层-117 
张朋起 

被告八 
深圳市前海朋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张鹏杰 

被告九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

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803-804 室 

张朋起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5月，原告江阴华中与被告一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鹏

起集团”）、 被告二洛阳申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洛阳申祥”）和被告三张 

朋起（鹏起集团、洛阳申祥、张朋起合称“债务人”）签署了《股票收益权转让

及回购合同》（简称“主合同”）、《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简

称“补充协议”）及《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简称“补充协

议二”）。根据主合同约定，债务人拟向江阴华中转让其合法持有或即将合法持有

的鹏起科技约 6,800 万股股票的股票收益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50,000,000

元。根据合同第 7.1 项约定，为担保债务人本合同项下合同义务的履行，债务人

应将其持有的标的股票质押给江阴华中，双方另行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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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强制执行公证和质押登记手续。 

此后，张朋起和宋雪云（为夫妻关系）、张鹏杰和张玉辉（为夫妻关系）、北

京申子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申子和”）、深圳市前海朋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前海朋杰”）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及《保

证合同之补充协议》，上述保证人自愿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鹏起集团、张朋起

和洛阳申祥）对债权人（江阴华中）所负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张朋起、宋雪云签署了《质押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出质人张朋起、宋雪云

将其持有的鹏起集团 49%的股权（即出资额人民币 24,500 万元）全部出质给质

权人江阴华中，作为债务人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义务的质押担保。 

鹏起集团签署了《质押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出质人鹏起集团将其持有的洛

阳申祥 100%的股权（即出资额人民币 1,000 万元）全部出质给质权人江阴华中，

作为债务人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义务的担保。 

2018 年 5月，鹏起科技（丙方）与江阴华中（甲方）及鹏起集团（乙方 1）、

张朋起（乙方 2）、洛阳申祥（乙方 3）【乙方 1、乙方 2 和乙方 3 合称乙方】共

同签署编号为（2018）业务字第 25号-补的《差额补足合同》（下称“第 25号合

同”），第 25 号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用于受让乙方持有的上市公司

鹏起科技的股票收益权，乙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溢价回购上述股票收益权。如果

乙方未能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丙方愿意就上述回购责任承担差额补

足义务。 

依据上述协议，江阴华中向鹏起集团、张朋起和洛阳申祥合计支付转让价款

共 398,9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玖仟捌佰玖拾万元整）。 

2018 年 10 月 13 日，鹏起科技发布了关于涉及诉讼及股权冻结的公告，张

朋起、洛阳申祥、鹏起集团持有的鹏起科技的股票均有被冻结情形。 

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标的股票被采取查封、扣押等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

的情况下，江阴华中有权要求债务人提前回购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标的股票收益

权。且如果标的股票被冻结之日起七日内未能解除司法冻结的，同时构成违约。

故诉至法院。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立即向原告回购《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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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及《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

同之补充协议二》项下的标的股票股票收益权，回购价款为 398,900,000 元；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自 2018 年 10 月 19

日起算至支付完毕全部违约金之日，按标的股票股票收益权转让价款

398,900,000 元的万分之八按日收取，暂算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为 4,467,680

元）； 

3、判令原告对被告张朋起、宋雪云持有的鹏起集团 49%的股权的拍卖、变

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原告对被告鹏起集团持有的洛阳申祥 100%的股权的拍卖、变卖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被告八对被告一、 被告二、被

告三所承担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九就鹏起集团、洛阳申祥、张朋起对原告应当承担的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7、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上述被

告承担。 

三、诉讼裁定情况 

关于原告江阴华中与被告鹏起集团、洛阳申祥、张朋起、宋雪云、张鹏杰、

张玉辉、申子和、前海朋杰、鹏起科技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江阴华中

向北京高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全部被申请人（被告）名下人民币

403,367,680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等值财产。 

北京高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江阴华中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等规

定，裁定如下：冻结全部被申请人（鹏起集团、洛阳申祥、张朋起、宋雪云、张

鹏杰、张玉辉、申子和、前海朋杰、鹏起科技）名下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扣

押全部被申请人名下相应价值的财产或财产权益。限额共计人民币 403,367,680

元。 

鉴于上述裁定，公司银行存款、财产或财产权益存在被冻结查封的可能，目

前公司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核实，经核实后公司银行存款、财产或财产权益如果存

在被冻结查封的情形，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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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讼《差额补足合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本次诉讼中，涉及公司于 2018 年 5 月签署的《差额补足合同》未经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且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8 年 11月 9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涉及金融借款合同案件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8】2620号，

简称“《工作函》”）。根据《工作函》的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朋起先

生对是否存在其他未履行规定决策程序签署重要合同的情形进行自查。经自查发

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等就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签署的《差额补足合同》属于

未履行规定决策程序签署的重要合同，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披露了《关

于签署<差额补足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13）。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5日     

报备文件： 

1、《应诉通知书》（[2018]京民初 226号） 

2、《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初 226号） 

3、《民事起诉状》 

4、《差额补足合同》（[2018]业务字第 25 号-补） 

 


